
 

國立宜蘭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 106 學年第 4 次會議 
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

會議日期：107 年 4 月 26 日 

追蹤日期：107 年 12 月 14 日 

提
案 

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 辦 單 位 執行情形 

一 

案由：城南校區國產署 4.6 公頃土地，因
土地使用分區為國土保安用地，無
法開發使用，原有軍方建物及機堡
(含土地)擬皆不予撥用，提請審
議。 

決議： 
一、區內軍方舊建物 11 棟及 2 座機堡

(含土地)，全部一次撥用(如附件
二，P.2-4)，並積極爭取文化局機
堡及建物整復計畫之補助。 

二、國產署宜蘭辦事處將於近日召集相
關單位討論國土保安用地之用
途，屆時將一併釐清未達使用年限
2 層樓營舍之使用問題。 

總務處 

1. 本案土地上非屬歷史建築之
未登記國有建物由國產署辦
理報廢程序，後續由本校於
撥用後辦理建物拆除事宜。 

2. 國產署要求本校於撥用前先
行向國產署申請委託管理，
以利於與宜蘭縣政府之間委
託管理期間屆滿後，委託本
校管理。本校乃於 107 年 10
月 2 日與宜蘭辦事處簽訂國
有非公用土地認養契約。 

3. 歷史建築及其座落之同段
1221-1、1221-2 號兩筆國有
土地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辦
理撥用。 

二 

案由：民權眷舍土地經教育部列管使用，
擬變更留用計畫為教育歷史文化
園區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採方案二，惟考量校務需求及囿於
本校經費有限，總工程經費以不超
過 4 仟萬為原則，並調整細部計畫
後再行提報教育部。 

總務處 

1. 本校於107年 6月 19日宜大
總字第 1071002640 號函，提
報變更計畫予教育部審查。 

2. 教育部於 107 年 7 月 6 日臺
教秘(一)字第 1070091197號
函，請本校審慎評估留用必
要性及所需經費，並請優先
評估是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
並交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
管。 

3. 107 年 12 月 11 日教育部針
對本案召開列管會議，於該
次會議本校表示本案於 92
年受國資會列管，96 年民權
眷舍被縣府指定為歷史建
物，因情勢有變，囿於文資
法規定，實無法按原計畫執
行，爰該次會議主席原則同
意本案變更，故待收到該次
會議紀錄後將儘速辦理後續
事宜。 

三 

案由：本校校園空間盤點後，擬調整生機
系及自然資源系空間，詳如說明，
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一、照案通過(如附件五，P.31-37)。 
二、為考量創客空間裝修於今年 7 月招

標，請經德大樓一樓機械系 2 間專
題教室(060108、060110)及生機系
2 間創思科技與製作專業教室
(060102、060106)配合於 6 月底前
騰空，同時請副校長儘速召集相關
教學單位確認該創客空間之管理

總務處 

依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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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案 

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 辦 單 位 執行情形 

單位。 
三、未來時習一樓及經德一樓創客空間

之使用，將配合學院實體化之實
施，另與院長及相關教學單位主管
共商。 

四 

案由：休健系申請規劃使用宜蘭大學體育
館 4 樓-0405 室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一、照案通過。 
二、未來空間規劃之討論方案，仍將休

健系實習及教學空間保留於體育
館內，惟若該系教師研究室遷至教
穡大樓，所遺空間則要交由研發處
規劃設立校級研究中心。 

休健系 

1. 休健系已於 7/18 從保管組
領取體育館 4F-0405 空間鑰
匙。 

2. 該空間交由本系余思賢副教
授規劃，作為人文及管理學
院「運動暨休閒發展中心」
辦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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